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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修正總說明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零一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發布，至今未修正。因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室內空

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並考量近年實務執行需求，爰修正本辦法，並將

名稱修正為「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 規定巡查檢驗之紀錄保存方式。（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 增訂公告場所應就其定期檢測不合格之室內空氣品質污染物項目進

行複測，並納入維護管理計畫。（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 增訂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之場所，降低定期檢測

頻率為每三年實施一次及其採樣點數得減半計算，以鼓勵公私場所

自主管理。（修正條文第十條） 

四、 定期檢測結果之公布方式，可張貼標章取代，以容易識別。（修正

條文第十六條） 

五、 為利業者明瞭自動監測設施相關規範，新增附錄規定，並移列納入

現行條文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等技術規定以統一

規範。（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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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

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管理辦法  

一、  本辦法之規範對象

為 公 告 場 所 所 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而非檢驗測定

機 構 ， 為 避 免 混

淆，爰修正名稱。  

二、  公告場所指依本法

第六條公告者。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室內空

氣品質管理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十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室內空

氣品質管理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十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室內

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分

下列二種： 

一、定期檢測：經本法

公告之公告場所

（以下簡稱公告場

所）應於規定之一

定期限內辦理室內

空氣污染物濃度量

測，並定期公布檢

驗測定結果。 

二、連續監測：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應設

置自動監測設施之

公告場所，其所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設置經認可之自

動監測設施，應持

續操作量測室內空

氣污染物濃度，並

即時顯示最新量測

數值，以連續監測

其室內空氣品質。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室內

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分

下列二種： 

一、定期檢測：經本法

公告之公告場所

（以下簡稱公告場

所）應於規定之一

定期限內辦理室內

空氣污染物濃度量

測，並定期公布檢

驗測定結果。 

二、連續監測：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應設

置自動監測設施之

公告場所，其所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設置經認可之自

動監測設施，應持

續操作量測室內空

氣污染物濃度，並

即時顯示最新量測

數值，以連續監測

其室內空氣品質。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巡查檢驗：指以可

直接判讀之巡檢式

檢測儀器進行簡易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巡查檢驗：指以可

直接判讀之巡檢式

檢測儀器進行簡易

一、第一款至第三款未修

正。 

二、第四款將「室內樓地

板」修正為「管制室

內空間」，以與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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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室內空氣污染

物濃度之巡查作

業。 

二、巡檢點：指巡查檢

驗使用檢測儀器量

測之採樣位置。 

三、巡檢式檢測儀器：

指具有量測室內空

氣污染物濃度功

能，可直接判讀及

方便攜帶之檢測儀

器。 

四、管制室內空間：指

公私場所建築物之

室內空間，其全部

或一部分經公告適

用本法之樓地板面

積總和，不包括露

臺、陽（平）臺及

法定騎樓面積。 

五、自動監測設施：

指可自動採樣、

分析與記錄空氣

污染物濃度之設

施。 

量測室內空氣污染

物濃度之巡查作

業。 

二、巡檢點：指巡查檢

驗使用檢測儀器量

測之採樣位置。 

三、巡檢式檢測儀器：

指具有量測室內空

氣污染物濃度功

能，可直接判讀及

方便攜帶之檢測儀

器。 

四、室內樓地板面積：

指公私場所建築物

之室內空間，全部

或一部分經公告適

用本法者，其樓地

板面積總和，但不

包 括 露 臺 、 陽

（平）臺及法定騎

樓面積。 

五、校正測試，指下

列： 

(一)零點偏移：指

自動監測設施

操作一定期間

後，以零點標

準氣體或校正

器材進行測試

所得之差值。 

(二)全幅偏移：指

自動監測設施

操作一定期間

後，以全幅標

準氣體或校正

器材進行測試

所得之差值。 

公告應符合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法之第一

批、第二批公告場所

規定一致。 

三、校正測試之規定己納

入「空氣中二氧化碳

檢測方法-紅外線法

（NIEA A448.11C）」

統一規範，爰刪除現

行條文第五款規定。 

四、第五款新增自動監測

設施定義，以補充連

續監測之規範內容。 

 

第四條  公告場所所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應於每次實施定期檢

測前二個月內完成巡

查檢驗。 

巡查檢驗應於場所

營業及辦公時段進行量

第四條  公告場所所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應於每次實施定期檢

測前二個月內完成巡

查檢驗。 

巡查檢驗應於場所

營業及辦公時段進行量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 

二、參照第十六條第三項

定期檢測資料保存及

年限之規定，增訂第

四項巡查檢驗紀錄之

保存規定。 



4 
 

測，由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專責人員操作量

測或在場監督，並得以

巡檢式檢測儀器量測室

內空氣污染物濃度。 

巡查檢驗應量測之

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

定外，至少應包含二氧

化碳。 

第一項巡查檢驗紀

錄應逐次彙集於室內空

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並建立書面檔案或電子

檔，保存五年。 

測，由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專責人員操作量

測或在場監督，並得以

巡檢式檢測儀器量測室

內空氣污染物濃度。 

巡查檢驗應量測之

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

定外，至少應包含二氧

化碳。 

 

 

第五條 公告場所巡查

檢驗應避免受局部污

染源干擾，距離室內

硬體構築或陳列設施

最少零點五公尺以上

及門口或電梯最少三

公尺以上，且規劃選

定巡檢點應平均分布

於公告管制室內空間

樓地板上。 

前項巡查檢驗應布

設巡檢點之總數依下列

原則定之: 

一、管制室內空間小於

等於二千平方公尺

者，巡檢點總數至

少五點。 

二、管制室內空間大於

二千平方公尺小於

或等於五千平方公

尺者，以管制室內

空間每增加四百平

方公尺應增加一

點；或巡檢點總數

至少十點。 

三、管制室內空間大於

五千平方公尺小於

或等於一萬五千平

方公尺者，以管制

第五條 公告場所巡查

檢驗應避免受局部污

染源干擾，距離室內

硬體構築或陳列設施

最少○．五公尺以上

及門口或電梯最少三

公尺以上，且規劃選

定巡檢點應平均分布

於公告管制室內空間

樓地板上。 

前項巡查檢驗應佈

巡檢點之數目依下列原

則定之: 

一、室內樓地板面積小

於等於二千平方公

尺者，巡檢點數目

至少五點。 

二、室內樓地板面積大

於二千平方公尺小

於或等於五千平方

公尺者，以室內樓

地板面積每增加四

百平方公尺應增加

一點，累進統計巡

檢點數目；或以巡

檢點數目至少十

點。 

三、室內樓地板面積大

於五千平方公尺小

一、第一項修正酌修文

字。 

二、第二項修正說明如

下： 

(一)將「室內樓地板面

積」修正為「管制

室內空間」，理由

同第三條說明二。 

(二)考量應布設之巡檢

點係以總樓地板面

積計算總數，爰於

各款將「數目」改

為「總數」。  

(三)為避免外界混淆，

刪除第二款至第五

款「累進統計巡檢

點數目」及第四款

「且累進統計巡檢

點數目不得少於二

十五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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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間每增加五

百平方公尺應增加

一點；或巡檢點總

數至少二十五點。 

四、管制室內空間大於

一萬五千平方公尺

小於或等於三萬平

方公尺者，以管制

室內空間每增加六

百二十五平方公尺

應增加一點；或巡

檢點總數至少四十

點。 

五、管制室內空間大於

三萬平方公尺者，

以管制室內空間每

增加九百平方公尺

應增加一點，且巡

檢點總數不得少於

四十點。 

於或等於一萬五千

平方公尺者，以室

內樓地板面積每增

加五百平方公尺應

增加一點，累進統

計巡檢點數目；或

以巡檢點數目至少

二十五點。 

四、室內樓地板面積大

於一萬五千平方公

尺小於或等於三萬

平方公尺者，以室

內樓地板面積每增

加六百二十五平方

公尺應增加一點，

累進統計巡檢點數

目，且累進統計巡

檢點數目不得少於

二十五點；或以巡

檢點數目至少四十

點。 

五、室內樓地板面積大

於三萬平方公尺

者，以室內樓地板

面積每增加九百平

方公尺應增加一

點，累進統計巡檢

點數目，且累進統

計巡檢點數目不得

少於四十點。 

第六條 公告場所所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於管制室內空間實施

定期檢測，應委託檢

驗測定機構辦理。但

公告場所依本法第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取得

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

檢驗測定機構許可證

者，得自行辦理檢驗

測定。 

定期檢測之採樣時

間應於營業及辦公時

段。 

第六條 公告場所所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於公告管制室內空間

進行定期檢測，應委

託檢驗測定機構辦理

檢驗測定。但依本法

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

發許可證者，得自行

辦理檢驗測定。 

定期檢測之採樣時

間應於營業及辦公時

段。 

檢驗測定機構受託

一、第一項酌修文字；第

二項、第三項未修

正。 

二、修正第四項將「數

目」改為「總數」，

理由同第五條說明二

（二）。 

三、公告場所定期檢測不

合格者，應改善不符

合標準之室內空氣污

染物項目，再委託檢

驗測定機構針對不合

格之項目複檢，並檢

討修正維護管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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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測定機構受託

從事室內空氣品質定期

檢測業務，同一採樣點

各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之採樣應同日進行。受

託檢驗測定機構為多家

時，亦同。 

定期檢測之採樣點

總數超過二個以上，各

採樣點之採樣時間得於

不同日期進行，但仍應

符合前二項規定。 

公告場所實施第一

項定期檢測，不符合本

法第七條所定室內空氣

品質標準者，應委託檢

驗測定機構就不符合標

準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

目複測，並納入維護管

理計畫。 

從事室內空氣品質定期

檢測業務，同一採樣點

各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之採樣應同日進行。受

託檢驗測定機構為多家

時，亦同。 

定期檢測之採樣點

數目超過二個以上，各

採樣點之採樣時間得於

不同日期進行，但仍應

符合前二項規定。 

畫，爰新增第五項規

定。 

第七條 公告場所所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進行定期檢測，除細

菌及真菌室內空氣污

染物之定期檢測外，

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

點之位置須依巡查檢

驗結果，優先依濃度

較高巡檢點依序擇定

之。但有特殊情形，

經公告場所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檢具

相關文件報請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同意者，不在

此限。 

  前項室內空氣污染

物採樣點之總數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管制室內空間小於

或等於五千平方公

尺者，採樣點至少

一個。 

二、管制室內空間大於

第七條 公告場所所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進行定期檢測，除細

菌及真菌室內空氣污

染物之定期檢測外，

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

點之位置須依巡查檢

驗結果，優先依濃度

較高巡檢點依序擇定

之。但有特殊情形，

經公告場所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檢具

相關文件報請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同意者，不在

此限。 

  前項室內空氣污染

物採樣點之數目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室內樓地板面積小

於或等於五千平方

公尺者，採樣點至

少一個。 

二、室內樓地板面積大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修正說明如

下： 

(一)將「數目」修正為

「總數」，理由同

第五條說明二

（二）。 

(二)「室內樓地板面

積」修正為「管制

室內空間」，理由

同第三條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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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平方公尺小於

或等於一萬五平方

公尺者，採樣點至

少二個。 

三、管制室內空間大於

一萬五平方公尺小

於或等於三萬平方

公尺者，採樣點至

少三個。 

四、管制室內空間大於

三萬平方公尺者，

採樣點至少四個。 

於五千平方公尺小

於或等於一萬五平

方公尺者，採樣點

至少二個。 

三、室內樓地板面積大

於一萬五平方公尺

小於或等於三萬平

方公尺者，採樣點

至少三個。 

四、室內樓地板面積大

於三萬平方公尺

者，採樣點至少四

個。 

第八條 公告場所所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進行細菌及真菌室內

空氣污染物之定期檢

測，於採樣前應先進

行現場觀察，發現有

滲漏水漬或微生物生

長痕跡，列為優先採

樣之位置，並得增加

採樣點；規劃採樣點

應分布於各棟、各樓

層之公告管制室內空

間樓地板上，且每一

場所採樣點應至少二

個。 

  前項細菌及真菌室

內空氣污染物採樣點之

數目，依場所之公告管

制室內空間樓地板面積

每一千平方公尺（含未

滿），累進採樣點一

個。但其樓地板面積有

超過二千平方公尺之單

一無隔間室內空間者，

得減半計算採樣點。 

第八條 公告場所所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進行細菌及真菌室內

空氣污染物之定期檢

測，於採樣前應先進

行現場觀察，發現有

滲漏水漬或微生物生

長痕跡，列為優先採

樣之位置，且規劃採

樣點應平均分布於公

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

板上。 

  前項細菌及真菌室

內空氣污染物採樣點之

數目，依場所之公告管

制室內空間樓地板面積

每一千平方公尺（含未

滿），應採集一點。但其

樓地板面積有超過二千

平方公尺之單一無隔間

室內空間者，得減半計

算採樣點數目，且減半

計算數目後不得少於二

點。 

一、為確保採樣數據之代

表性，以因應不同類

型場所活動特性、空

調型態及污染源特

性，每一場所採樣點

至少二個，爰修正第

一項。 

二、第二項配合酌作文字

修正。 

 

 

第九條  前條進行真菌

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

期檢測，室外測值採

樣相對位置應依下列

規定: 

一、公告場所使用中央

第九條  前條進行真菌

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

期檢測，室外測值採

樣相對位置應依下列

規定: 

一、公告場所使用中央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規範室外真菌

檢測數目至少一點，

以降室外污染源對檢

查室內真菌濃度之干

擾，不受前條室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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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系統設備將室

外空氣引入室內

者，採樣儀器架設

應鄰近空調系統之

外氣引入口且和外

氣引入口同方位，

儀器採樣口高度與

空調系統之外氣引

入口相近。 

二、公告場所以自然通

風或使用窗型、分

離式冷氣機者，採

樣儀器架設應位於

室內採樣點相對直

接與室外空氣流通

之窗戶或開口位

置。 

  前項室外測值採樣

相對位置之數目至少一

個。 

空調系統設備將室

外空氣引入室內

者，採樣儀器架設

應鄰近空調系統之

外氣引入口且和外

氣引入口同方位，

儀器採樣口高度與

空調系統之外氣引

入口相近。 

二、公告場所以自然通

風或使用窗型、分

離式冷氣機者，採

樣儀器架設應位於

室內採樣點相對直

接與室外空氣流通

之窗戶或開口位

置。 

  前項室外測值採樣

相對位置之數目至少一

個，不受前條第二項限

制。 

菌檢測數目限制，爰

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公告場所應每二

年實施定期檢測一次。

但取得室內空氣品質

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

者，每三年檢測一

次，其定期檢測採樣

點數得減半計算，遇

小數點時，採無條件

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公告場所依前項

規定實施定期檢測，

除初次定期檢測外之

各期檢測實施時間自

前一次定期檢測完成

時起算。 

第十條 公告場所定期檢

測之檢驗頻率，除中央

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

外，應每二年實施定期

檢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

度至少一次。 

公 告 場 所 所 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實施第二次以後之定

期檢測，應於第一次

定期檢測月份前後三

個月內辦理之。 

一、 配合本署推動「室內

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

章」，修正第一項規

定，新增優良級每三

年檢測一次，其採樣

點數並得減半計算。 

二、 已完成第二次以上之

定期檢測者，其下一

次定檢時間改為，應

於前一次定期檢測完

成後起算辦理，不再

強行規範以第一次檢

測月份之時間為準，

爰修正第二項規定。 

 

第十一條 公告場所定期

檢測應量測之室內空氣

污染物項目，除中央主

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

依其場所公告類別所列

者辦理。 

第十一條  公告場所定

期檢測應量測之室內

空氣污染物項目，除

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

定者外，依其場所公

告類別所列者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二條 公告場所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

第十二條  公告場所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

一、 為簡化自動監測設施

設置行政流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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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置 自 動 監 測 設 施

者，應於公告之ㄧ定

期限內辦理下列事項: 

一、檢具連續監測作業

內容，包含自動監

測設施運作及維護

作業，併同其室內

空氣品質維護計

畫。 

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格式、內容，

以網路傳輸方式，

向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上

傳前款文件，經審

查核准後，始得辦

理設置及操作。 

公告場所應依連續

監測作業計畫內容進行

自動監測設施之設置與

操作。 

連續監測操作時間

應為營業及辦公日之全

日營業及辦公時段。 

公告場所自動監測

設施進行汰換或採樣位

置變更時，應依第一項

規定辦理。 

 

設 置 自 動 監 測 設 施

者，應於公告之ㄧ定

期限內辦理下列事項: 

一、檢具連續監測作業

計畫書，包含自動

監測設施運作及維

護作業，併同其室

內空氣品質維護計

畫，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

查核准後，始得辦

理設置及操作。 

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格式、內容，

以網路傳輸方式，

向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申

報其連續監測作業

計畫書。但中央主

管機關另有規定以

書面申報者，不在

此限。 

公告場所依連續

監測作業計畫書進行

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於

開始操作運轉前七日，

應 通 知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並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監督下進行操作測

試，操作測試完成後，

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同意並副知該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始得

操作運轉。 

連續監測操作時

間應為營業及辦公日

之全日營業及辦公時

段。 

公告場所自動監

測設施進行汰換或採

樣位置變更時，應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一項書面申報規定

及第二項操作運轉前

七日應通知當地主管

機關監督操作之流

程，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二、 第三項及第四項未修

正。 

第十三條 公告場所設 第十三條  公告場所設 一、第一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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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自動監測設施之數

目，除中央主管機關

另有規定者外，依其

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

地板面積每二千平方

公尺（含未滿），應設

置 一 台 自 動 監 測 設

施。但其樓地板面積

有超過四千平方公尺

以上之單一無隔間室

內空間，得減半計算

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

數目，且減半計算後

數目不得少於二台。 

 

置自動監測設施之數

目，除中央主管機關

另有規定者外，依其

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

地板面積每二千平方

公尺（含未滿），應設

置 一 台 自 動 監 測 設

施。但其樓地板面積

有超過四千平方公尺

以上之單一無隔間室

內空間，得減半計算

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

數目，且減半計算後

數目不得少於二台。 

前項設置自動監

測設施之監測採樣位

置，應具代表性且分

布於各樓層，於同樓

層者應平均分布於樓

層空間。 

二、第二項刪除，移列至

附錄規定。 

第十四條 公告場所設

置自動監測設施應量

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

項目如下： 

一、二氧化碳。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者。 

第十四條  公告場所設

置自動監測設施應量

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

項目如下： 

一、二氧化碳。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者。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五條  前二條規定

之自動監測設施，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有效測定範圍應大

於該項室內空氣污

染物之室內空氣品

質標準值上限。 

二、配有連續自動記錄

輸出訊號之設備，

其紀錄值應註明監

測數值及監測時

間。 

三、室內空氣經由監測

設施之採樣口進入

管線到達分析儀之

時間，不得超過二

十秒。 

本條刪除，移列至附錄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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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取樣及分析應在六

分鐘之內完成一次

循環，並應以一小

時平均值作為數據

紀錄值。其一小時

平均值為至少十個

等時距數據之算術

平均值。 

五、每月之監測數據小

時紀錄值，其完整

性應有百分之八十

有效數據。 

六、採樣管線及氣體輸

送管線材質具不易

與室內空氣污染物

產生反應之特性。 

 第十六條  公告場所設

置自動監測設施，應

進 行 校正及 維 護 儀

器。 

自動監測儀器應

依下列規定進行例行

校正測試及查核： 

一、零點及全幅偏移測

試應每半年進行一

次。 

二、定期進行例行保

養，並以標準氣體

及相關校正儀器進

行定期校正查核。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校正測試及查

核應作成紀錄，紀錄方

式應依主管機關同意之

方式為之，並逐年次彙

集建立書面檔案或可讀

取之電子檔，保存五

年，以備查閱。 

 

本條刪除，移列至附錄規

定。 

第十五條 公告場所操

作中監測設施進行汰

換或採樣位置變更，

致無法連續監測其室

第十七條  公告場所操

作中監測設施進行汰

換或採樣位置變更，

致無法連續監測其室

一、配合調整條次。 

二、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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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空氣品質時，除應

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 辦 理 外 ， 其 所 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於汰換或變更前三十

日 報 請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

者，得依其同意文件

核准暫停連續監測。

但任一自動監測設施

以 不 超 過 三 十 日 為

限，其須延長者，應

於期限屆滿前七日向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延長，並

以一次為限。 

   公告場所操作中

監 測 設 施 故 障 或 損

壞，致無法連續監測

室內空氣品質時，其

所有人、管理人或使

用 人 於 發 現 後 二 日

內，通知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

暫停連續監測。但超

過三十日仍無法修復

者，應依前項規定辦

理。 

內空氣品質時，除應

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 辦 理 外 ， 其 所 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於汰換或變更前三十

日 報 請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

者，得依其同意文件

核准暫停連續監測，

但任一自動監測設施

以 不 超 過 三 十 日 為

限，其須延長者，應

於期限屆滿前七日向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延長，並

以一次為限。 

公告場所操作中

監 測 設 施 故 障 或 損

壞，致無法連續監測

室內空氣品質時，其

所有人、管理人或使

用 人 於 發 現 後 二 日

內，通知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

暫停連續監測。但超

過三十日仍無法修復

者，應依前項規定辦

理。 

第十六條 公告場所所

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依第六條辦理室內

空氣品質定期檢測之

結果應自採樣之日起

四十五日內，併同其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計

畫，以網路傳輸至直

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提供查核，同時

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

處公布。但取得室內

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

良 級 或 良 好 級 標 章

者，可於主要場所入

口明顯處張貼標章取

第十八條  第六條規定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

理人或使用人辦理定

期檢測，其室內空氣

品質定期檢測結果應

自定期檢測採樣之日

起三十日內，併同其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計

畫，以網路傳輸方式

申報，供直轄市、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查

核，同時於主要場所

入口明顯處公布。 

第十二條規定公

告 場 所 辦 理 連 續 監

測，各監測採樣位置

一、配合調整條次。 

二、考量檢驗測定機構定

檢作業及產出報告時

程，爰於第一項延長

業者定期檢測結果網

路傳輸為四十五日

內，並酌作文字修

正。另定期檢測結果

之公布方式，可張貼

標章取代，以容易識

別。 

三、考量室內空氣品質連

續監測設施設置之管

理目的為使公告場所

施行自主管理並公布

即時監測數據，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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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公 布 定 期 檢 測 結

果。 

第十二條規定公

告 場 所 辦 理 連 續 監

測，即時連線顯示自

動監測之最新結果，

同時於營業及辦公時

段以電子媒體顯示公

布於場所內或入口明

顯處，並將自動監測

設施監測數值資料予

以儲存保留，供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查核。 

前二項室內空氣品

質定期檢測結果及連續

監測結果之紀錄資料，

應逐次彙集建立書面檔

案或電子檔，保存五

年。 

量 測 之 監 測 數 值 資

料，即時連線顯示自

動監測之最新結果，

同時於營業及辦公時

段以電子媒體顯示公

布於場所內或入口明

顯處，並將自動監測

設施監測數值資料，

製成各月份室內空氣

品質連續監測結果紀

錄 ， 於 每 年 一 月 底

前，以網路傳輸方式

上網申報前一年連續

監測結果紀錄，供直

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查核。 

前二項室內空氣

品質定期檢測結果及

連續監測結果紀錄資

料，應逐年次彙集建

立書面檔案或可讀取

之 電 子 檔 ， 保 存 五

年。 

第二項刪除以網路傳

輸前一年連續監測結

果紀錄之規定，改為

連續監測數據予以保

留。 

四、第三項修正監測紀錄

之保存規定。 

 

 

第十七條 本辦法有關

自動監測設施之設備

規範、作業方式、附

屬電子媒體即時顯示

系統、準確度查核、

校正與維護及其他應

注意事項，應符合附

錄規定。 

第十九條  本辦法有關

自動監測設施之設備

規範、作業方式、附

屬電子媒體即時顯示

系統及其他應注意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一、 配合調整條次。 

二、 為利業者明瞭自動

監 測 設 施 相 關 規

範 ， 新 增 附 錄 規

定，並將現行條文

第十三條第二項、

第十五條及第十六

條等技術規定一併

納入規範。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一、配合調整條次。 

二、依法制體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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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七
條
附
錄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錄
、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自
動
監
測
設
施
設
置
之
規

範
 

一
、
作
業
方
式
規
範

 

（
一
）
室
內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設
備
監
測
位
置

擇
定
原
則
，
以
公
告
管
制
空
間
內
公
眾

聚
集
量
大
、
進
出
量
大
之
區
域
優
先
設

置
，
但
距
離
門
口
、
電
梯
或
外
氣
引
入

設
施
排
氣
口
及
可
開
啟
之
窗
戶
最
少
三

公
尺
以
上
，
且
於
不
使
用
器
具
或
設
施

狀
態
下
，
一
般
人
員
無
法
直
接
觸
碰
該

採
樣
口
。
如
為
擴
散
或
主
動
抽
氣
擴
散

型
式
之
測
定
裝
置
，
其
採
樣
開
口
方
向

不
能
面
向
該
測
定
裝
置
採
樣
口
安
裝
固

定
之
室
內
硬
體
構
築
，
如
牆
壁
。

 

（
二
）
室
內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儀
器
安
裝
位
置

應
以
距
離
樓
地
板
一
點
五
至
三
公
尺
處

為
原
則
，
且
取
樣
及
分
析
應
在
六
分
鐘

之
內
完
成
一
次
循
環
，
並
應
以
一
小
時

平
均
值
作
為
數
據
紀
錄
值
。
其
一
小
時

平
均
值
為
至
少
十
個
等
時
距
數
據
之
算

術
平
均
值
。

 

（
三
）
管
制
室
內
空
間
範
圍
如
分
別
座
落
於
不

同
棟
建
築
物
，
每
棟
建
築
物
至
少
需
安

裝
一
台
自
動
監
測
設
施
。
如
因
監
測
資

訊
管
理
因
素
，
監
測
資
訊
記
錄
裝
置
可

 
一
、
本
附
錄
新
增
。

 

二
、
訂
定
自
動
監
測
設
施
之
作
業
方
式
規
範
，

包
含
採
樣
口
設
置
、
測
定
設
備
採
樣
位
置

高
度
、
取
樣
分
析
規
範
等
。

 

三
、
訂
定
監
測
資
訊
紀
錄
設
備
須
具
備
與
測
定

設
備
或
電
子
媒
體
即
時
顯
示
設
備
信
號
輸

出
可
相
容
之
紀
錄
器
或
數
據
擷
取
系
統
、

載
記
測
定
相
關
資
訊
、
應
有
適
當
資
訊
管

理
或
備
用
監
測
資
訊
記
錄
裝
置
、
自
動
記

錄
存
檔
之
功
能
、
安
裝
區
域
應
進
行
管
制

及
建
立
管
理
權
限
等
規
範
。

 

四
、
訂
定
附
屬
電
子
媒
體
即
時
顯
示
設
備
之
顯

示
項
目
、
數
值
、
安
裝
位
置
等
規
範
。

 

五
、
移
列
本
辦
法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規
範
自
動
監
測
設
施
分
布
於
各
樓

層
原
則
，
納
入
本
附
錄
統
一
規
範
。

 

六
、
移
列
本
辦
法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

規
範
自
動
監
測
設
施
應
涵
蓋
單
元
、
監
測

測
定
設
備
測
定
範
圍
及
其
解
析
度
，
納
入

本
附
錄
統
一
規
範
。

 

七
、
移
列
本
辦
法
現
行
條
文
第
十
六
條
規
定
，

規
範
準
確
度
查
核
方
式
及
實
施
頻
率
，
以

確
保
設
備
之
準
確
性
，
納
入
本
附
錄
統
一

規
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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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需
於
每
棟
建
築
物
內
進
行
設
置
。

 

二
、
監
測
資
訊
記
錄
設
備
規
範

 

（
一
）
選
擇
與
室
內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設
備
或

電
子
媒
體
即
時
顯
示
設
備
信
號
輸
出
可

相
容
之
記
錄
器
或
數
據
擷
取
系
統
，
且

適
當
轉
譯
傳
輸
資
訊
為

p
p
m
單
位
。

 

（
二
）
至
少
需
記
錄
測
定
氣
體
項
目
、
濃
度

值
、
濃
度
單
位
、
時
間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
，
如
該
監
測
資
訊
記
錄
裝

置
同
時
與
多
台
室
內
空
氣
污
染
物
濃
度

測
定
裝
置
共
用
，
則
另
須
記
錄
足
以
區

隔
或
辨
識
室
內
空
氣
污
染
物
濃
度
測
定

設
備
及
其
輸
出
之
資
訊
。

 

（
三
）
應
有
適
當
資
訊
管
理
或
備
用
監
測
資
訊

記
錄
裝
置
，
不
因
單
一
監
測
資
訊
記
錄

裝
置
故
障
、
損
壞
或
汰
換
，
影
響
任
一

自
動
監
測
設
施
之
連
續
監
測
資
訊
。

 

（
四
）
須
具
有
自
動
記
錄
存
檔
之
功
能
，
並
建

立
使
用
者
登
入
／
登
出
管
理
機
制
及
權

限
，
且
應
保
留
原
始
數
據
，
而
該
功
能

需
確
認
不
因
斷
電
或
人
員
誤
觸
，
而
喪

失
該
情
況
發
生
之
前
之
監
測
資
訊
。

 

三
、
附
屬
電
子
媒
體
即
時
顯
示
設
備
規
範

 

（
一
）
該
附
屬
電
子
媒
體
即
時
顯
示
設
備
需
同

時
顯
示
該
測
定
裝
置
辨
識
資
訊
（
如
未

能
顯
示
區
域
名
稱
，
請
於
面
板
上
方
標

示
）
及
其
測
定
氣
體
項
目
、
濃
度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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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
度
單
位
，
於
該
附
屬
電
子
媒
體
即
時

顯
示
資
訊
對
應
區
域
標
示
說
明
該
室
內

空
氣
污
染
物
濃
度
測
定
設
備
辨
識
等
必

要
資
訊
，
該
標
示
文
字
應
以
橫
式
書
寫

為
主
。
如
圖

1
。

 

 
（
二
）
安
裝
位
置
以
距
離
樓
地
板
一
點
五
至
三

公
尺
為
原
則
。

 

（
三
）
公
告
場
所
辦
理
連
自
動
續
監
測
，
各
監

測
採
樣
位
置
量
測
之
監
測
數
值
資
料
，

即
時
連
線
顯
示
自
動
監
測
之
最
新
結

果
，
同
時
於
營
業
及
辦
公
時
段
以
電
子

媒
體
顯
示
公
布
於
場
所
內
或
入
口
明
顯

處
。

 

（
四
）
電
子
媒
體
即
時
顯
示
裝
置
須
可
顯
示
各

室
內
空
氣
污
染
物
濃
度
測
定
值
，
且
應

清
晰
可
見
。

 

（
五
）
電
子
媒
體
安
裝
位
置
應
具
有
適
當
隔
離

與
防
護
，
於
不
使
用
器
具
或
設
施
輔
助

狀
態
下
，
一
般
人
員
無
法
直
接
觸
碰
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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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子
媒
體
。

 

四
、
設
置
自
動
監
測
設
施
，
應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
一
）

 包
含
室
內
空
氣
污
染
物
測
定
設
備
、
監

測
資
訊
記
錄
設
備
及
附
屬
電
子
媒
體
即

時
顯
示
設
備
。

 

（
二
）

 設
置
自
動
監
測
設
施
之
監
測
採
樣
位

置
，
應
具
代
表
性
且
分
布
於
各
樓
層
，

於
同
樓
層
者
應
平
均
分
布
於
樓
層
空

間
。

 

（
三
）

 二
氧
化
碳
測
定
設
備
之
測
定
範
圍
，
至

少
應
涵
蓋
四
百
至
五
千

 
p

p
m
之
室
內

空
氣
中
二
氧
化
碳
濃
度
範
圍
，
且
解
析

度
應
達
一

 p
p
m
。

 

五
、
準
確
度
查
核
、
校
正
及
維
護
規
範

 

（
一
）

 定
期
進
行
例
行
保
養
，
並
以
標
準
氣
體

進
行
準
確
度
查
核
或
相
關
校
正
儀
器
進

行
校
正
查
核
。

 

（
二
）

 以
一
千

 p
p
m
或
近
似
濃
度
之
二
氧
化

碳
標
準
氣
體
執
行
設
施
準
確
度
之
查

核
，
應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
認
）
可

之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認
可
之
實
驗
室
或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可
之
實
驗
室
辦
理
，
每

年
至
少
進
行
一
次
。

 

（
三
）

 準
確
度
查
核
結
果
之
相
對
誤
差
應
小
於

或
等
於
百
分
之
十
，
相
對
誤
差
大
於
百

分
之
十
或
查
核
濃
度
正
負
七
十

p
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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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應
立
即
進
行
設
備
維
護
保
養
或
校

正
，
並
應
符
合
規
定
始
可
使
用
。

 

（
四
）

 其
他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應
符
合
之

規
定
。

 

（
五
）

 設
施
準
確
度
查
核
、
例
行
保
養
及
校
正

應
作
成
紀
錄
，
記
錄
方
式
應
依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之
方
式
為
之
，
並
逐
次
彙

集
建
立
書
面
檔
案
或
電
子
檔
，
保
存
五

年
，
以
備
查
閱
。

 

 


